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撤1号

原告:李应琼,女,1969年10月0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西段256号2单元20-5,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910022142。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宗英，重庆创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付培生,男,1944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7-2,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4412086072。
    被告:付月琴,女,1975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27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503286102。
    被告:彭一冰,女,194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7-2,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4305296082。
    被告:彭先春,男,197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27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510041576。
    被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商业二路18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20875839B。
负责人：张厚跃，行长。
原告李应琼因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与付培生、付月琴、彭一冰、彭先春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8）渝0230民初5070号调解书，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9年4月2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应琼李应琼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鲁宗英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付培生、付月琴、彭一冰、彭先春及被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应琼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撤销（2018）渝0230民初5070号调解书第四项，即“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对被告付月琴所有的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商业用房（306房地证2006字第10561号）的折价、拍卖或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承担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彭先春与付月琴系夫妻关系，付培生与彭一冰系夫妻关系，付培生是付月琴的父亲。2016年6月21日，付月琴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借款13万元，并以付月琴自己所有，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1-027门面房和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7-2住房进行抵押，前者抵押贷款3万元，后者抵押贷款10万元。付培生、彭一冰、彭先春为担保人。贷款期限12个月，后延展1个月。在还款期内，付月琴偿还借款1万元。2014年至2015年期间彭先春与付月琴向原告借款45万元。2017年1月原告向重庆市丰都县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彭先春及付月琴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同时申请诉讼保全，查封了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1-027门面房。2017年2月28日重庆市丰都县法院判令彭先春及付月琴偿还借款本金45万元及利息。2018年10月22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向重庆市丰都县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付培生、付月琴、彭一冰、彭先春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进行了调解，并制作了调解书，调解书内容第四项载明“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对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1-027门面房享有优先受偿权。”。在执行过程中，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优先受偿，获得了价款。综上，四被告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该项调解协议内容应当依法予以撤销。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未作答辩。
被告付培生未作答辩。
被告付月琴未作答辩。
被告彭一冰未作答辩
被告彭先春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6月21日，付月琴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借款13万元，并以付月琴自己所有，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1-027门面房抵押，抵押贷款金额3万元，付培生将其所有，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7-2住房进行抵押，抵押贷款金额10万元。付培生、彭一冰、彭先春为担保人。贷款期限12个月，后延展1个月。在还款期内，付月琴偿还借款1万元。2014年至2015年期间彭先春与付月琴向李应琼借款45万元。2017年1月李应琼向重庆市丰都县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彭先春及付月琴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同时申请诉讼保全，查封了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1-027门面房。2017年2月28日重庆市丰都县法院判令彭先春及付月琴偿还借款本金4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9月28日起按月利率3%计算，直至冲抵彭先春及付月琴完已经支付的利息119000元后，次日起再按月利率2%计算至借款本金清偿之日止）。2018年10月22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向重庆市丰都县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付培生、付月琴、彭一冰、彭先春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进行了调解，并制作了（2018）渝0230民初5070号调解书，调解书内容载明“一、付月琴在2018年12月20日前偿还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借款本金112440.59元及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二、付月琴在2018年12月20日前支付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律师费6000元；三、付培生、彭一冰、彭先春对其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对被告付月琴所有的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商业用房（306房地证2006字第10561号）和付培生所有的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7-2房屋（306房地证2006字第10563号）的折价、拍卖或者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在执行过程中，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对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1-027门面房进行了拍卖。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优先受偿，获得分配金额129760.59元。
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2017）渝0230民初25号判决书、（2017）渝0230执保9、10执行裁定书、个人贷款合同、抵押合同、不动产登记证明（抵押）、（2018）渝0230民初5070号调解书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核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付月琴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及付培生、彭一冰、彭先春对该借款签订的担保合同不违背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同时付月琴及彭先春对该借款合同产生的债务签订抵押合同，以其所有的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商业用房（306房地证2006字第10561号）用于抵押担保，并进行登记，依法抵押担保合同有效，从该房屋抵押担保的范围看，仅限于借款本金3万元及利息，以及实现抵押所需的费用，按照抵押担保的优先受偿规则，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对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商业用房（306房地证2006字第10561号）的的折价、拍卖或者变卖价款在担保的借款本金3万元及利息，以及实现抵押所需的费用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余未在该房屋抵押担保范围内的借款，只属于一般债权，与付月琴其他形式产生的债务，对其他债权人而言产生的一般债权同属于一个层次，没有优先受偿的排序之分。付月琴及彭先春向李应琼借款45万元，经本院判决付月琴及彭先春偿还李应琼借款45万元及利息，对李应琼而言该项债权属于在该抵押物担保外的一般债权，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借款未约定在抵押担保的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商业用房范围内的借款10万元部分，同属于一般债权，没有先后的优先受偿之分。依法法院在拍卖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商业用房获得价款时，除抵押担保的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借款本金3万元及利息，以及实现抵押所需的费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享有优先受偿权外，其余部分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与李应琼享有同等的分配权。基于以上理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与付月琴、付培生、彭一冰、彭先春在法院主持调解时，隐瞒付月琴及彭先春对第三人李应琼欠款事实，通过调解的形式，双方设定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对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商业用房的价款全部优先受偿权，严重损害了第三人李应琼合法权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三百条之规定，应当对（2018）渝0230民初5070号调解书第四项予以部分撤销及变更。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五、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二百九十五条、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九十八条、第三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bookmark: _GoBack]撤销（2018）渝0230民初5070号调解书第四项，即“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对被告付月琴所有的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商业用房（306房地证2006字第10561号）和付培生所有的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7-2房屋（306房地证2006字第10563号）的折价、拍卖或者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2、 变更（2018）渝0230民初5070号调解书第四项为“原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对被告付月琴所有的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商业用房（306房地证2006字第10561号）的折价、拍卖或者变卖价款在抵押担保的30000元本金及利息，违约金，实现抵押担保的费用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和付培生所有的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南中路三支路31号7-2房屋（306房地证2006字第10563号）的折价、拍卖或者变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3、 驳回原告李应琼的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付培生、付月琴、彭一冰、彭先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行各负担2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人民陪审员  江其祥
    人民陪审员  代兴娅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院印）书　记　员　廖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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